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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文學一學門多年期研究計畫 
撰寫經驗分享

許俊雅＊

一、 前言

自 96年度科技部鼓勵學者以更宏觀的角度進行多年期研究計畫，科技部之
所以推動多年期計畫，其精神不僅在減輕其各學門每年年初龐大的行政負擔，

更重要的目的可減輕研究者每一年度提交研究計畫的壓力，讓忙於教學與研究

的學者們，可將撰寫計畫書省下的時間、精力用於研究上，不需每年都得挪出

寶貴的研究時間來寫計畫書，可提升研究成果的質與量。同時也鼓勵申請人從

單年的研究思考，提升到多年統整性的研究視野，能以更宏觀、更整體性的思

考提交研究計畫。對人文領域而言，多年期計畫精神會更接近專書的經營，多

年來各校評鑑制度多為自然科學領域主導，偏重單篇期刊論文，近年獎勵專書

寫作確屬可補缺憾之作法。在文學一學門來說對於延續性、深入性、系統性的

研究主題較諸任何學門更值得重視。再者，有執行多年期計畫的研究者，一定

可以感受單年期計畫面臨下一年度的計畫申請，在個人研究表現上最好能很快

有論文產出，以避免研究成果單薄，遂無形中鼓勵了追求量的習氣，造成急功

近利產出還不夠成熟的論文，這對人文學科尤其不利。有了多年期計畫，至少

多出一兩年時間對研究課題能疑義相析，多思考琢磨，專心致力追求更好的研

究品質。因此，從長遠角度觀看，鼓勵多年期計畫的政策有助於提升國內學術

研究的質與量。

本文只是筆者撰寫科技部多年期計畫上的一些淺見，以及過去曾擔任審查

委員的心得，或可提醒一些需注意的事項，希望自己的拙見可以拋磚引玉，提

供多年期計畫撰寫之參考，增升研究者獲致多年期計畫補助的通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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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於多年期專題計畫的撰寫

（一） 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需先說明的是，本文雖以多年期計畫的撰寫經驗為焦點，但若干項目亦適

合於單年期計畫，因科技部計畫書的格式基本上依循 「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詳述研究計畫之背景、目的、重要性及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重要參

考文獻之評述等」、「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及成果」、「經費」 等項目，新近又增加對社會的貢獻。基本上一年期與多年期都
是同樣的格式，差異在於多年期需依年度陳述研究重點，逐年完成的項目。此

格式設計，可謂各單元環環相扣，因此撰寫者應將前後邏輯性、連續關係清楚

交代，不宜自行省略其中一兩項。

多年期計畫可使申請人對自己有興趣的研究課題能有更深入、更長遠的規

劃，並以有創意而可行的研究方法，系統性延續性地探討、累積其專長領域裡

的學術新知，進而提升學術研究的深度及廣度。研究主題的背景、設計，需避

免僅以此計畫沒人研究或未被關注一語帶過，申請人在主題的選擇上須注意具

有長期、系統性探討的價值及學術成果累積的背景，並於計畫書中詳述需進行

多年研究的理由，對於逐年進行之研究內容、進行步驟、經費需求等，都應具

體詳實。因此多年期計畫書應做逐年研究的設計，說明該主題為何需要分多年

完成，每一年欲進行的研究內容與步驟，分年的預計成果，都有清楚的規劃，

避免含混模糊，未能每年有所區隔。同時多年期的研究設計宜避免第一年只有 

「蒐集整理文獻」 準備工作，而沒有 「研究」，或是只有概念式的說明，無法提出
具體的研究項目，甚至強調田野研究難以一年時間完成。這些最基礎的文獻史

料、口述歷史應該在計畫提出之前，就累積一定的能量。不過，近年科技部鼓

勵與培植年輕學者、新進人員執行多年期研究計畫，引導其進行長期且跳躍式

之創新，如果年輕學者在研究生階段即能有系統深入的研究成果，認真寫計畫

書，確實也能順利通過審查，尤其是 35歲以下的年輕學者已在科技部獎勵下，
開始執行五年的愛因斯坦培植計畫。

一言以蔽之，掌握多年期計畫的精神，才能充分說明執行多年期計畫的必

要性，否則給予一年期計畫即可，何必推動、核定多年期？因此，筆者衷心建

議申請人審慎規劃各年度的研究架構、研究方法 （且需與計畫切實呼應），所欲
研究的主題，前一年所得到的研究成果，足以奠定下一年度研究的基礎，如此

各年度的研究計畫緊密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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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回顧及評述
「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之掌握及評述」 是審查重點之一，透過文獻的整理

與呈現，說服評委該計畫具有研究價值，文獻回顧越詳實深入，越能展現申請

人的學術功力，對研究議題已有充分的掌握與準備，獲得審委的支持。

研究文獻的分析可就質量兩方面進行。除了整理一份完整的先行研究成果

篇目外，應就其中重要、關鍵的論文提出與之論辯、對話的過程。透過前者，

可以掌握學界現有的研究概況，還留下哪些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透過後者可

歸納出過去研究中值得參考的成果及論點，有哪些值得檢討、翻盤的盲點，以

及迄今未獲解決或被忽略的面向，乃至前人研究的錯誤。因此，跳過此項文獻

回顧，容易被扣分，何況評分項目就有此一項目，足見其重要性。但單單列出

相關書目也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相當程度的深入研讀、分析與批評，避免停留

在整理歸納與只摘要前人研究的觀點。過去曾見申請人僅列篇目未檢討，而且

篇目可能來自各不同論文的參考文獻，以致文獻陳舊，各書目格式不一，排序

凌亂不堪，這都予人草率印象，影響觀感。

建立研究相關書目是必要的基礎，而且其範圍必須以國際為基準。科技部

數年來推動建立國內各研究機構與大學圖書館的圖書建置及建立學術資料庫，

各大學圖書館也購買 （或聯合購買、議價） 不少資料庫 （數據庫），不少國外知名
圖書館將珍本善本古籍電子化，廣泛提供學界利用，研究者必須特別知道有哪

些電子研究資源，尤其國外研究文獻亦都數位化，很容易取得期刊論文。但人

文科或者「臺灣」的研究，經常眼光偏重國內，然而在全球化、東亞研究視野

下，國外文獻不宜偏廢。如僅僅是國內的相關研究篇目，很容易造成研究議題

已被研究而申請人不清楚，或者無法超越既有的研究成果。文獻回顧及檢討，

有助於說明計畫的重要性、創新性，如此方能進入下一項目：計畫的研究架構

與研究方法。綜言之，缺少簡潔詳實的文獻回顧及討論，勢必無法讓審查委員

充分掌握申請人提出的研究議題其潛在的貢獻度與開創性，進而獲得審委支持。

（三） 研究方法與執行之進度 
在研究方法上，申請人經常條列了許多理論方法，但如何具體使用這些理

論，前呼後應，使之形成一套可操作的問題意識，並凸顯理論方法的使用效能

與意義，而不是隨意套用，關係薄弱，此亦是應留意之處。而清晰的問題意識

與周詳的研究現況分析將決定研究的規模與架構。規模架構太大，內容自然容

易流於空疏，而規模架構太小又無法構成多年期研究計畫。基本上，一般人對

多年期計畫的直覺反應是唯恐不大，但太大又極易空泛失焦，如果無法證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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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掌控較大計畫的能力，有時反而不如扎實地從小處做起。畢竟登高自卑，

行遠自邇，科技部鼓勵研究主題的系統性，也鼓勵具研究能力者從事較大型但

可能是較困難的長期研究。在建立研究架構的同時，要審慎考慮如何適當分配

每一年的執行進度。例如，容易有具體成果的部分可能要先放在前面作為基

礎，較困難的部分便可以逐年按部就班地進行調查分析。如果只是籠統地列出

三年預定進行進度，或者只是一個簡單的綱要，有可能被質疑可以縮減為一年

或兩年。若能略加說明如何決定工作的進度，將有助於審查人的理解與接受。

（四） 計畫經費之編列 
經費核定多寡對計畫執行的順暢與否也有關係，因此筆者認為計畫經費的

編列亦須用心，多年期計畫經費，應分年依工作項目與內容，適當合理的配

置，不要心存會被砍價的心態，高額浮編預算。不合理的過高預算，可能導致

審查委員對申請人 「良善」 動機的疑慮，觀感不佳。但因核定的經費不會高於所
要求的預算，如經費不足對日後計畫執行也是障礙，因此每項經費的使用最好

想清楚，說明白，比如設備費，逐年需購買哪些圖書？何以需購買電腦、筆

電，尤其國立大學設備資源較充裕，平均四年即更新汰舊電腦，編列時還經常

可見便宜行事的情況，複製經費編列，以致於每年都購買電腦或印表機，顯見

並不適合。參與國際會議及移地研究，停留天數及其必要性都需填寫，說明越

清楚，通過的機會就越高。此外，編列項目越詳細越好，免得日後有需要時，

因計畫書未列，校方不准核銷，而影響計畫的進行。

（五） 過去研究之表現
計畫通過與否，很大程度取決於申請人的研究表現與計畫內容，這兩方面

的審查，決定了計畫通過與否及資源多寡。雖然新舊人員的分數配置不同，但

都很重要。尤其申請人過去五年著作及五年以上且深具影響之著作，最好詳細

而有條理地說明自己近五年來研究的系統性、延續性以及對學界的貢獻，如果

能列出每篇論文被引用的次數，或哪些重要期刊論文曾引用，可以更凸顯自己

的優勢，爭取更有利的評分。個人學術表現既如此重要，因此每一次的申請都

應記得更新個人資料 C302表，確認與完成登錄著作目錄之作業，產生近 5年著
作目錄表，如此段期間曾生產或請育嬰假者，附上證明得延長至七年內；曾服

國民義務役者，得依實際服役時間予以延長，對申請人自然有利。除目錄外，

可選取三篇代表作供審查委員評估，如果會議論文未正式出版，不宜附上，除

非附上審查通過即將刊登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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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個人研究成果與計畫通過與否關係密切，因此申請多年期計畫，學術

論著理應累積一定的質量，這也關乎申請人長期的學術準備與學術生涯規劃，

以及學術發展方向，對相關議題的掌握才可能成熟。因此個人過去研究表現如

果較單薄，也缺乏執行計畫的經驗，申請人貿然申請多年期計畫，通過與否易

有變數。

三、 多年期計畫書應注意之事項

除以上正面的要求外，計畫書撰寫應再留意以下情況：

1. 遵照科技部格式完整撰寫，不宜跳過某些項目。每一項環環相扣，結構分
明，力求將錯誤減少到最低限度，讓審查者感受到申請人撰寫計畫的用心，

不是急就章拼湊端出來的。因此計畫書也不宜太簡略，太稀薄的計畫書，勢

必讓審查委員較難掌握到足以支撐計畫所要觸及的種種問題的可能性，無法

凸顯該計畫的學術參考價值。通常一年期在 20-30頁之間，多年期在 30-45頁
之間為宜 （含參考文獻等），較能將主題陳述清楚。同時避免篇幅氾濫，謹守
最多 45頁的要求，免得增加審查委員負擔或影響觀感，目前計畫書亦明示超
過部分不予審查。申請人應思考如何在有限篇幅呈現重點，讓審查委員一目

了然，反而是比較有利的策略。

2. 很多計畫有其延續性、累積性，申請人述及研究成果、文獻檢討時，難免觸
及自己過往已正式發表的研究成果，又由於電腦操作在複製拼貼上極其方

便，便容易形成自我抄襲的現象，涉嫌學術倫理問題，因此務必請記得要適

當引號註明清楚。另外，研究計畫與申請者過去研究內容重複性過高或延展

性不夠，甚至認為把博士論文改寫一下就可以變成計畫 （即使目前有博士論文
改寫計畫，也必需清楚說明改寫幅度、改寫緣由），新進研究人員自然可以延

續自己過去博士班的研究方向，但需有較大幅度的跨越，過於相近雷同的計

畫，對審查並不利。如改作其他題目，更換研究領域，最好累積若干實際研

究成果，或力求計畫書內容扎實，可說服審查人信任申請人有執行該計畫的

能力。

3. 避免已完成的論文改寫成計畫書，展示大部分的研究結果，甚至在審查階段
發表刊登。畢竟科技部鼓勵的是 「計畫」，以經費人力支援來協助研究者解決
計畫未來可能遇到的困難，而不是已完成的論文。再者，也不要把未通過的

計畫原封不動再投一次，挑戰科技部安排審查的公正客觀性或賭注自己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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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原封不動或約略修訂再投的行為，只會影響審查委員的觀感。申請人針

對審查意見盡其所能努力修改才有機會通過。

4. 申請人過去研究表現不突出，學術成果太少，或者過去專題計畫研究成果報
告之品質不佳，對於一年期計畫的通過都堪虞，何況多年期研究計畫？評審

委員通常不會貿然核定。因此在提計畫之前，應先累積自己學術研究的成果

表現。

5. 申請多年期計畫，可能審查人認為無需兩年或三年期，或者依審查意見逐年
核給經費。若審查結果只核定補助第一年計畫，隔年還是可以同樣的計畫名

稱再次提出後續計畫之申請，但需於計畫名稱中註明為第幾年計畫，並交代

第一年計畫的期中進度，同時修改計畫內容，避免重複，執行重點每年有所

區隔，則仍可視為多年期計畫。

四、 小結

多年期計畫政策不但可以減輕申請者每年八月開始執行計畫後不久、十二

月底又面臨申請新計畫的煩瑣壓力，多年期研究計畫的申請其多年所需經費將

一次核定，申請者在期中各年只要於隔年五月底前繳交期中進度報告，經費執

行率達到一定要求，便可核撥次年經費，而總報告則在全期執行結束後三個月

內繳交即可。如此一來，申請人不須每年年底一到，便大費周章忙碌於申請表

格的填寫，且每年六七月時就憂心下一年度計畫是否通過的窘境。節省下來的

時間、心力可讓學者從事長期、深入且較具有系統性的研究，值得我們努力嘗

試多年期計畫。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認識掌握了申請、審查規則，可以讓我

們多一分的準備，建議新進人員多參加科技部所舉辦的計畫撰寫講習會，也建

議即使經驗甚豐的學者仍多注意計畫書的完整性、豐富性與多年期的合理性，

因為一些小缺點都有可能導致被影響，尤其很多計畫評比時，有些未通過的計

畫，未必是問題重重的計畫，或其學術價值被全盤否定，而是在經費有限、資

源配置關係，以及彼此相互競爭的結果。近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之通過

標準，因競爭性增加而逐漸提高，如果能多一份用心準備，自然增加一分機會

通過，希望大家都順利申請到多年期計畫，如有閃失，也不用太在意結果，應

振作士氣，化解不悅或低落的情緒，趕緊準備很快即來臨的新一年度申請。


